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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院教〔2025〕3 号 
 

 

闽江学院关于印发 2024-2025 
学年第二学期“应用型教育教学集中听课” 

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各单位：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规范教学行为，优化教学过程， 推

进智慧教学，推动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，促进教学质量持续提 升，

切实加强教师课堂教学的检查和指导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 中存在

的问题，学校将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-6 月 6 日开展全校“应 

用型教育教学集中听课”活动，现将《闽江学院 2024-2025 学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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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学期“应用型教育教学集中听课”活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 们

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闽江学院 

2025 年 3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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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江学院 2024-2025 学年 
第二学期“应用型教育教学集中听课” 

活动实施方案 
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，提升教师 教

书育人能力，规范教学行为，优化教学过程，推进数字化赋能 教师

发展，推动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，促进教学质量持续提升， 切实加

强教师课堂教学的检查和指导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

，学校将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-6 月 6 日开展全校“应用型教育教

学集中听课”活动。 

一、活动宗旨 

1. 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,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， 加

强学校红色基因、校史文化、闽都文化等的特色优质育人元素的

统筹、梳理、凝练和传播，引导教师自觉将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

程教学，推动课程教学的建设和改革。 

2. 以实现改进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、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融合 为

目的，强化教师智慧教学理念，提高智慧教学能力，加强智慧 元素

融入课堂；依托智慧教室、智慧教育平台等手段，完善教学 监控和

教学评价，营造教师乐教、学生爱学、教学相长的育人氛 围，形成

以听促讲、以讲促学、以学促建的良性循环。 

3. 促进教师树立正确的现代教育观念、教学思想，激发学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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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兴趣，培养学生学习能力，紧紧围绕优化课堂教学，提高课 堂

教学效率这个中心环节，大力推进课堂教学改革，推进典型真 实性

案例示范引领，并积极开展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有益尝试， 提升育

人实效。 

二、时间和范围 

（一）听课时间 

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“应用型教育教学集中听课”活动 

集中听课时间为 3 月 10 日-6 月 6 日。 

（二）听课人员 

1. 学校党政领导。 

2. 校职能部门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及教务处科级以上干部。 

3. 各学院党政领导、教学秘书、教研室（系）正、副主任及 专

任教师。 

（三）听课课程 

1. 校级领导听课课程可在本人主要联系的教学单位或在全 

校范围内自行选定（思政课除外）。 

2. 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级干部和教务处科级以上干部听课课 

程在全校范围内自行选定。 

3. 学院听课人员的听课课程原则上为本单位任课教师的课 

程，具体由各学院自行安排。 

4. 专任教师听课课程自行选定，或由学院组织专任教师听校 级

、院级观摩课程和名师课程，特别是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重点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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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观摩课程和名师课程。 

三、具体要求 

1. 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及分管思政课建设的校领导，在全校 范

围内随机听思政课，每学期每门思政课至少听 1 课时，且含思 

政课听课总学时不少于 6 学时/学期；分管教学、科研的校领导每 

学期听课不少于 6 学时（含思政课 2 学时）；其他校领导每学期 

听课不少于 4 学时。我校思政必修课包含： 

（1） 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》（含《

习近平与闽大》） 

（2） 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》（春季学期

开设） 

（3） 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》 

（4） 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》 

（5） 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 

（6） 《形势与政策》 

2. 正处级教学督导员、校级教学督导员、院级教学督导员听 课

学时按相关管理办法规定工作量执行。 

3. 职能部门处级干部和教务处科级以上干部听课不少于 6 学 

时。 

职能部门干部听课旨在了解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和师生对教学 

的有关反映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改进教学管理方式，提高管理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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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学院党政领导，教学秘书，教研室（系）正、副主任听课 不

少于 6 学时。 

学院（部）领导、教学秘书、教研室（系）正、副主任听课

旨在了解本单位教学实际状况，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

题，指导教师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，以保证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。 

专任教师听课不少于 6 学时，其中助教听课不少于 8 学时。

教师之间相互听课旨在交流教学方法，改善教学效果，提高 

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。 

5. 为确保听课覆盖率，一名任课教师最多只可有 6 位老师听

课，满额后听课老师只可选择其余任课老师进行听课。校领导及 校

督导不计入统计名额。 

6. 各级各类人员应完成听课任务，听课评议要实事求是，公 正

合理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. 听课人员每次听课都要通过闽江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系统 

填写《闽江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》，写出评价建议，系统使 用

说明见附件。 

2. 校党政主要领导，校党委分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领导，分 管

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校领导，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领导、教学秘 书、

教研室正、副主任等在听思政课程后要填写《闽江学院课堂 教学质

量评估表》（思政课），写出评价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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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围绕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，加强实验课教学考核， 

强化体育评价，提升美育素养，鼓励听课人员对实验课、体育课、  美

育课等开展评价，听课后填写《闽江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》 

（实验课）、《闽江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》（体育课）或《闽 江

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》（美育课），写出评价建议。 

4. 教学质量评价系统账号绑定及使用相关问题，请联系教务 

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联系电话：83761780）进行咨询。 

5. 学院（部）人员听课情况由所在学院统计，每个学院（部） 对

接教务处教学质量工作的教学秘书为所在单位联络员，学院 

（部）内评价意见和建议由联络员汇总后向分管教学领导汇报， 

并对本单位“应用型教育教学集中听课”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 于 6 

月 18 日前将总结报告报加盖学院（部）公章送交教务处教师教学

发展中心（教学楼 1C313 室），电子版发至 myjfzx@126.com。 

 
附件：闽江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系统使用说明 

mailto:myjfzx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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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闽江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系统使用说明 
 

 

一、微信小程序端 

（一）关注闽院评价微信小程序 

方法一：通过扫码方式关注，请直接打开微信扫一扫，扫码 关

注 

 

 

 

 

 

方法二：通过微信—发现---小程序入口，搜索“闽江学院 教

学评价”，点击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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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登录智慧评价小程序 

已注册绑定的用户直接输入绑定的学号或职工号（教务系统 里

的工号）就可以登录。未注册绑定用户点下方未注册－绑定账 号链

接进入绑定界面。 

 

 
 

 

选择绑定通道进入绑定界面，输入相关信息提交完成绑定。 绑

定成功之后系统会跳转到首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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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登录首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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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页顶部是主导航界面，提供按教室、按教师所在院系检索 课

程、提供学校校历及巡课清单。 

今日课程部分根据上课时间分类汇总。 

（四）按教室检索课程 

根据上课地点的教学楼、教室两级展示，进入教室将显示该 教

室当天上的所有课程，点击课程可以查看课程相关信息，并可 对课

程进行听课评价、异常反馈、加入课单等操作。 

 
 

 

按教学楼显示 具体教室上课课程 

 
 

 
 



- 12  
 

 

 

 

（五）按教师检索课程 

系统根据教师所在的院系进行聚合，点击院系之后，显示本 院

系任课教师及当天承担的课程数量，点击教师显示教师所上的 课程

信息。 

 
根据学院检索教师 检索教师所上课程 

二、我要听课 

（一） 督导身份听课 

督导可以在检索课程中，查看具体课程时若是当天已上或在 上

的课程，可以直接填写听课记录；也可以通过巡课清单找到课 程填

写听课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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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身份 
确认身份 

 

填写听课记录，首先需填写课程信息及听课节次，同时选择 是

否使用手工输分的模式进行打分。 
 

选项打分 手动输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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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听课清单 

巡课清单主要方便督导人员了解自己巡课的历史过程，便于 整

理和查看自己已巡课程的相关情况。同时可进行提醒、填写检 查记

录、异常记录等操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巡课清单界面 课堂异常填写 

特别提醒，听课清单也叫督导清单（只存放督导听课的情况， 同

行或领导请移步至教学评价模块下的同行与领导评价栏目下）。 

（二）同行（课程组）听课 

同行教师请从首页的教学评价栏下的同行评价模块点击进 入

，栏目下支持查询全校课程，支持预约课程，可以实际灵活地 预约

课程，并对未填写听课记录的已听过的课程进行填写。 



预约课程 预约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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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评价入口 查询课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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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换到未评价课程填写听课记录。 
 

  
 

 

已评价完成切到已评价课程，可以查询历史听课清单。特别 说

明如果你不是督导身份，请不要从首页的听课清单查询，听课 清单

只针对督导身份用户使用。 
 

填写听课记录表 未评价课程列表 

 
 



预约课程 预约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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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领导干部听课 

领导干部请从首页的教学评价栏下的领导评价模块点击进 

入，栏目下支持查询全校课程，支持预约课程，可以实际灵活地 预

约课程，并对未填写听课记录的已听过的课程进行填写。 

领导评价入口 
查询课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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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换到未评价课程填写听课记录。 

未评价课程列表 填写听课记录 

已评价完成切到已评价课程，可以查询历史听课清单。特别 说

明：非督导身份请不要从首页的听课清单查询，听课清单只针 对督

导身份用户使用。 

 

 

 
 

闽江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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